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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些年一些包裹到付、快递代
收货款等骗局频频出现，针对这一情况，
新版《办法》也明确了快递公司的责任。

《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应当告知收件人有
权当面验收快件，查看内件物品与快递运
单记载是否一致。快递包装出现明显破
损或者内件物品为易碎品的，应当告知收
件人可以查看内件物品或者拒收快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事先
书面约定收件人查看内件物品具体方式
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在快递运
单上以醒目方式注明。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收件
人收到来源不明的快件，要求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提供寄件人姓名 (名称)、地
址、联系电话等必要信息的，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应当提供其掌握的信息。

《办法》明确，隐瞒、虚构寄递流程信
息的；虚构快递物品的名称、数量、重量
信息的；虚构快递服务费金额信息的；寄
件人提供的收寄地址与快件实际收寄地
址不一致，未在快递运单上一并如实记
录的；未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向收
件人提供寄件人信息的。

快递企业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由邮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的罚款；涉嫌进行非法活动的，将线索
移送有关部门。

一名快递工作人员在昆明斗南花市搬运打包好
的鲜花。 新华社发

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公布《快递市场管理
办法》(简称《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该《办法》明确，其中规定，保障快件安全，
防止快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不得抛扔、踩踏
快件；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按照约定在承诺的
时限内将快件投递到收件地址、收件人。

快递新规3月1日起施行

不得抛扔踩踏快件
未经同意代收货最高罚3万

国家邮政局表示，2013年公布施行的《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在加强快递市场管理、促进快递业健康
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随着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不断加
快，快递业务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对快递服务的
期望不断提高，2013 年公布施行的《办法》与行业
发展、行业实践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需要全面修订。包括快递企业虚假签收、擅自
使用箱递或站递等服务质量问题时有发生，需要
强化对消费者使用快递服务的制度保障，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等。

国家邮政局表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一
些成熟经验和制度需求，需要上升为制度安排，为
快递市场建立明确的制度预期；快递绿色发展面临
新的任务，需要建立更为全面的制度导向，指引快
递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快递企业虚假签收、擅自使
用箱递或站递等服务质量问题时有发生，需要强化
对消费者使用快递服务的制度保障，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需要衔接上位法
的制度安排。

新版《办法》将于2024年3月1日起实施，共9章
57 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促进快递发展的保障措
施，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导向，优化快递市场秩
序的规制方式，加强消费者使用快递服务的权益保
护，体现快递安全发展的制度要求，完善快递行业治
理的制度手段等。

虚假签收、擅用箱递
或站递等服务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针对争议较多的快递不上门，而是
将快件自行放到自提柜、驿站等终端这
一问题，新版《办法》有了明确规定。在

“快递服务”部分第二十八条明确：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
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
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
服务设施。

同时，《办法》还明确了罚则。如果
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收到快

件或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
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抛扔
快件、踩踏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以并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办法》也明确了，收件人或者收件人
指定的代收人不能当面验收快件的，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与用户另行约定快件
投递服务方式和确认收到快件方式。

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

来源不明的快件要提供寄件人地址、电话

当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已超 3.3
亿件，由此产生的大量寄递数据，给个人
信息保护带来严峻挑战。为此，快递行
业正加快推广应用隐私运单，通过加密
处理等技术手段，给快递个人信息加把

“安全锁”。
有调查显示，透过快递运单上显示

的姓名、手机号和地址，能还原出 90%的
个人信息。尤其是通过手机号，可查到
绑定的微信、支付宝等平台账号，进而了
解个人兴趣偏好和消费习惯等。给快递
贴上隐私运单，让个人信息“藏起来”。
去年，国家邮政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3

部门联合召开推进会，深入推广应用隐
私运单，给快递个人信息加把“安全锁”。

所谓隐私运单，就是通过运用虚拟
号码等去标识化技术，对快递运单上收
寄件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等个人信息
进行加密处理，快递员只能通过特定App
联系收件人，不能直接识别手机号码。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3年9月上旬，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及
用户特殊要求以外，全行业隐私运单日
均使用量突破2.5亿单，基本实现邮件快
件隐私运单“应用尽用”目标。

（综合《北京青年报》、红星新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使用、倒卖快递运单

此外，《办法》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含电子运单）制
作、使用、保管、销毁等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
施保护快递运单信息安全。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码号使用、
销毁等管理制度，实行码号使用信息、用
户信息、快递物品信息关联管理，保证快
件可以跟踪查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使用、倒卖快递运单。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委托其他企业

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应当事前进行用户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受托企业处
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进行监督，不免除自身
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承担的责任。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及时向邮
政管理部门报送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
与安全运营有关的数据信息。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按照前款规定报
送数据信息的，应当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报送方式符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
的要求，不得漏报、错报、瞒报、谎报。

隐私运单日均使用量突破2.5亿单


